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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86         证券简称：亿利达         公告编号：2017-026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富丽华通用设备有限公司拟改制设立股份 

有限公司并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公告 

 

 

 

一、概述 

2017 年 8 月 1 日，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

富丽华通用设备有限公司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申请在新三板挂牌

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富丽华通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

丽华”）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并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条

件成熟的情况下，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新三板”）

挂牌。上述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富丽华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江苏富丽华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718542976W 

法定代表人：沈坤华 

成立日期：2000 年 1 月 5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住所：乐余镇兆丰西环路 10 号  

经营范围：风机制造、销售；通风制冷设备安装、维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富丽华与公司关系：富丽华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其中公司持有富丽华

51%的股权、其他股东合计持有富丽华 49%的股权。   

（二）股份改制前，富丽华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510 51 

2 沈坤华 245 24.5 

3 沈瑶 205 20.5 

4 郑泉 20 2 

5 张军 20 2 

合  计 1000 100 

（三）历史沿革 

1、公司设立  

江苏富丽华通用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 月 5 日，注册资本 51

万元，其中：沈坤华以人民币出资 17 万元，占注册资本 33.33%；陈秋毫

以人民币出资 17 万元，占注册资本 33.33%；王益平以人民币出资 17 万元，

占注册资本 33.33%。  

2、变更沿革  

2001 年 2 月，注册资本 51 万元，其中：沈坤华以人民币出资 34 万元，

占注册资本 66.66%；郑来娣以人民币出资 17 万元，占注册资本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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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10 月，注册资本 500 万元，其中：沈坤华以人民币出资 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50%；郑来娣以人民币出资 2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50%。 

2006 年 8 月，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其中：沈坤华以人民币出资 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50%；郑来娣以人民币出资 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50%。 

2008 年 2 月，富丽华由原来的张家港富丽华通用设备有限公司变更为

江苏富丽华通用设备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以人民币出资 510

万元，占注册资本 51%；沈坤华以人民币出资 245 万元，占注册资本 24.5%；

沈瑶以人民币出资 205 万元，占注册资本 20.5%；郑泉以人民币出资 20 万

元，占注册资本 2%；张军以人民币出资 20 万元，占注册资本 2%。 

（四）富丽华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度/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4 月/2017 

年 4 月 30 日 

总资产 74,217,103.08 87,196,441.09 88,755,308.80 

净资产 47,882,826.54 74,295,159.30 74,314,226.66 

营业收入 61,621,305.86 68,802,416.74 22,526,898.16 

净利润 9,201,128.88 11,412,332.76 2,019,067.36 

     （以上财务数据均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五）核心业务介绍 

富丽华主要从事轴流风机制造、销售；通风制冷设备安装、维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富丽华新三板挂牌，不影响上市

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影响上市公司的地位和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

长远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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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制及挂牌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制改制方案 

富丽华拟以全体现有股东作为发起人，采取发起设立方式将富丽华由

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富丽华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

的基准日确定为 2017 年 4月 30 日。  

富丽华根据审计后的净资产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股

份为普通股。整体变更完成后，富丽华的股东成为新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东，股权比例不变，原富丽华的业务、资产、人员和债权债务由变更后

的股份有限公司承继。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7 月 21 日出具的

中喜审字【2017】第 1692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富丽华

（母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 7,431.42 万元。 

全体发起人拟将富丽华截至 2017年 4月 30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中

的 1,000 万元折合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本 1,000 万元（每股面值 1 元），净

资产扣除股本 1,000 万元人民币后的余额计入资本公积。股份有限公司的

全部股份由审计基准日公司登记在册股东按照原出资比例持有。 

变更设立为股份公司后，富丽华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万股）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510 51 净资产折股 

2 沈坤华 245 24.5 净资产折股 

3 沈瑶 205 20.5 净资产折股 

4 郑泉 20 2 净资产折股 

5 张军 20 2 净资产折股 

合  计 1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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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新三板挂牌  

股份制改制完成后，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条件成熟的前提

下，富丽华拟通过具有相应资质的保荐机构保荐，申请在新三板挂牌。富

丽华在新三板挂牌后，股东所持股份将按《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以及富丽华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制定的《公司

章程》等的规定进行转让。 

四、申请在新三板挂牌的原因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申请挂牌的原因   

1、有利于完善富丽华治理结构。富丽华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管理层“三会一层”的治理机制和内部控制制度，接受监管机构

和投资者的公开监督，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富丽华治理结构，提高企业经营

管理水平，完善激励机制，吸引和稳定优秀人才，增强核心竞争力。  

2、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富丽华挂牌新三板后，能够通过定向发行

股票、债券等多种金融工具进行融资，拓宽融资渠道；能够通过公开的价

值发现系统引进战略投资者甚至国内外同行，共同推动富丽华加快发展。  

3、有利于提升品牌影响力。富丽华在新三板挂牌后，能更快地提升

企业整体品牌形象、信誉度和知名度，有利于企业开拓市场，并为企业带

来更多的投资和合作机会。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不影响公司独立上市地位。   

鉴于富丽华与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

立，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且富丽华的业务、资产规模相

对公司业务、资产规模偏小，富丽华股票挂牌后，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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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不影响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   

（2）不影响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鉴于公司的各项业务目前均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富丽华与公司其他

业务板块之间保持业务独立性，富丽华股票挂牌转让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

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同时富丽华股票挂牌后，有利于树

立企业品牌，促进市场开拓。因此，富丽华股票挂牌转让后，公司能够继

续保持良好的持续盈利能力。   

（3）富丽华在新三板挂牌，有利于增加上市公司资产的流动性，提升

上市公司持有资产的价值，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五、富丽华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资产、财务独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交叉任职，存在持续性交易  

（一）关于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和持续性交易的说明  

1、关于不存在同业竞争的说明  

富丽华主要从事轴流风机制造、销售；通风制冷设备安装、维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公司主营业务为空调离心风机、

建筑通风机、冷冻冷链风机、节能电机、空调配件的生产和销售等。公司

与富丽华在销售对象、细分产品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富丽华的主营业务

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也不属于上市公司的核心业务。  

富丽华在新三板挂牌，申请挂牌公开转让未涉及公司核心业务和资

产，未损害公司核心资产与业务的独立经营和持续盈利能力，符合公司长

远发展战略。    

2、富丽华与公司最近两年的持续性交易情况  

公司与富丽华存在持续性交易。2015-2016 年度，富丽华与公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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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持续性交易情况如下：2015-2016 年度公司向富丽华的材料采购占

公司同期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2.09%、2.40%（经审计数据）；2015-2016 

年度公司向富丽华的销售商品占公司同期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39%、

0.28%（经审计数据）。 

富丽华与公司发生的持续性交易属于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交易，上

述交易执行市场价格，交易价格公平合理、公允透明，不会损害公司的利

益和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富丽华对公司的销售及采购均不会构成重要依

赖。    

（二）独立性、完整性说明  

富丽华具有独立的业务体系，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与

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方面相互独立。富丽华建立了适合

自身经营所需的独立完整的内部管理机构，机构独立。富丽华和公司均设

立了财务会计部门，建立了会计核算体系，配备了专职的财务人员；富丽

华和公司均独立在银行开户，不存在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富丽华和公司

均独立纳税，不存在混合纳税的情况，因此，富丽华与公司财务独立。 

（三）关于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交叉任职的说明  

富丽华的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沈坤华先生、副总经理郑泉先生、

副总经理张军先生。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为：总裁章启忠先生、副总裁兼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尤加标先生、副总裁江澜先生、副总裁陈卫兵先生。

富丽华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叉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六、拟挂牌新三板涉及公司核心业务、资产、持续盈利能力情况  

根据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报告》（中喜审字【2017】第 0514 号)，公

司在富丽华享有的净利润为 547.78 万元，占公司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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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3.72%；享有的净资产为 4,533.95 万元，占公司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4.69%。  

公司与富丽华的主营业务、核心技术之间不存在基于同一技术源的专

利许可。富丽华挂牌新三板，不会导致公司核心技术流失，不影响公司使

用核心技术。  

富丽华占公司净资产和净利润的比例均较小，富丽华挂牌新三板不影

响公司的独立上市地位和持续盈利能力。 

七、其他事项说明  

1、截至目前，公司董事长章启忠先生任富丽华董事长；公司副总裁

陈卫兵先生任富丽华董事。  

2、截至目前，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除通过

持有公司股票而间接持有富丽华股权外，未直接或通过其他形式间接持有

富丽华股权。 

3、公司未来三年将根据富丽华经营成长需求，遵循有利于公司长远

发展和股东利益的原则，继续保持对富丽华的控股权，若公司根据自身战

略调整对前述事项有其他安排，公司将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八、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富丽华通用设备有

限公司拟改制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及申请新三板挂牌有利于富丽华进一步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规范发展，完善激励机制，稳定和吸引优秀人才，

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利于上市公司总体经营战略的实

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独立上市地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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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运作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同意富丽华进行股份制改

制，并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各项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申请在新三

板挂牌。 

九、风险提示  

本次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还需要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需履行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查程序，能否完成具有不确定

性。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出具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一日 




